
“神公義的審判”               （尤牧師） 
經文：羅馬書 2：1-16          2016年 3月 6日 
引言：今天這篇信息是有關聖經一個十分嚴肅卻是常常被忽略的教導。絕大多數

傳道人都只注意傳神是愛的道理，神卻真是充滿愛的神。但是聖經的神也是一位

公義的神，神的愛表現在他獨生子耶穌的降生和受死上面。但神公義的一面, 是
要信他的神照著他的旨意和教導行事為人。今天這信息不是為了要恐嚇人，乃是

為我們指出一條按神的旨意行事為人，好使我們在公義的神面前，不致受到審判。 
1） 一樣沒人要的東西：在我們人生經歷中，有些東西或事物是沒有人喜歡

有的，其中一樣就是被審判（或判為有罪）。不管審判是從神而來，或

是從人而來，沒有人會喜歡坐在一個被判斷的位上。審判之所以沒人喜

歡，是因為這兩個字裏面包涵著犯錯，刑罰和羞辱。雖然我們心知肚明，

知道自己犯了錯誤，應當受到神和人的判斷，但沒有一個人是甘心樂意

喜歡被審判。我們活在一個法治的國家，天天看見不少人在法庭被上審

判，被定罪，被刑罰，使犯罪的人被判賠償，坐牢。當法律能公正地判

犯法的人有罪時，我們都覺得這才是公義的社會。 
2） 卻是沒人避免的事：這講章的題目是從聖經的小標題而來：神公義的審

判。我們天天看人 “審判”和 “判斷”的事。這不止是經過法庭公開發出的
判決，或是我們對別人的行為做事在背後的批評論斷。我們大多數人都

沒有法律權柄能在法庭上判斷別人有罪，但是大多數人卻認為他們有足

夠的智慧，資格去判斷別人，特別是一些他們不喜歡的人，或是一些意

見立場和他們對立的人。 “判斷” 本身是中立的，沒有對和不對的本質。
但當人判斷別人，是從不公不正，偏見，自私的立場出發，這樣從人意

的判斷就不能認為公義，也不應該。故此，今天的內容只針對 “神對人”
的判斷，因為神的公義是完全的，我們應當接受神判斷的標準和判決。 
在這段經文中，保羅列出神必審判的五種人，當我們知道什麼人會被神

審判之後，就可以選擇正確的生活方法，免得將來被審判。 
 
神審判自以為義的人：（2：1） 

1） 神審判挑惕的人：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
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2：1）
經文中 “論斷”兩字的原意是指 “挑惕”，專挑別人行為漏洞缺點的行為。
保羅寫羅馬書時，是舊約時代的後期，當時的猶太人最會挑惕一些在守

律法不夠完全的猶太人的行為，事無大小，都會吹毛求疵，就是要指責

他人。這些猶太人生來就有優越感，自認為是神的選民，又有亞伯拉罕

作他們的祖先，更有神向他們頒佈的律法，他們是人上人，當然有資格

去挑惕他人的過錯，但他們的面目卻和世上罪人無別。保羅在 1：18-32



中詳列他們的種種罪惡，從他們祖宗所犯的到他們當時所犯的罪。這種

自以為義，專挑惕別人，指責別人的行為是神要審判的第一種人。因為

自以為義的人，不會知道自己的過犯，不會認罪，當然也不會得神的赦

免。 
2） 神審判虛偽的人：2：1 中，聖經不止審判他們行為上的罪，同時也審判

他們虛偽的罪：當他們指責別人的過錯時，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

這是十足偽君子的行為。耶穌曾七次指責法利賽人的罪如何虛偽，如何

敗壞的事實。當然所有罪人都當受神的審判，虛偽的人，自以為義的人，

必受加倍的審判。以此為例，我們今天作基督徒的一樣要受警惕：神從

前如何審判自以為義，虛偽的猶太人，今天一樣會審判虛偽自以為義的

基督徒。我們應當謙卑，自省，認罪悔改，才不致將來受神公義的審判。 
 
神審判藐視真理的人：（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審判他。你這人哪，

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上帝的審判麼。）

（2：2-3） 
1） 聖經中藐視的事實： “真理”這兩個字，在新約聖經中是指神的律例典章，

是神頒佈給以色列人，要他們世世代代遵行的律法，使他們進入迦南地

之後，不會被當地之人影響，引誘。這些律例包括宗教的，和生活上的，

為了要引導他們如何增進與神之間的屬靈關係，和在與人相處生活上能

和睦平安。神在頒佈律例時應許他們只要他們肯聽從神的律例而行，神

就必多多賜福他們，保護他們。可惜的是，猶太人卻三番四次違背神，

離棄神的教導，使他們被神審判，形罰，以致落在仇敵手中，多受苦難。

這種藐視神的行為，令到國家人民國破家亡，直到他們認罪悔改時，神

就拯救他們，讓他們重回國土，到 1948 年重新建立以色列國。可惜的
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拒絕承認耶穌是人類的救主，是他們國家和世

人的救贖主。 
2） 社會中藐視的事實：今天的社會，無所不作的違反神真理的行為，抵擋

神的社會，政府和無神論者已達到無法無天 的地步。有權柄的人，立法
保護故意違背神的罪人，卻懲罰遵守神律例的義人。當人故意違背神，

任意妄為之時，神就放任他們行種種敗壞的事，以致自招禍患。（羅 1：
26-27）這種故意藐視神的罪行不單在不信的人中如此，連一些自稱為信
主的人中也一樣。只要看今天一些教派，瘋狂地跟從世俗潮流走，丟棄

聖經明明的教訓，還自稱為神的教會。這些人其實是出賣神，出賣真理，

他們必定會受到神的審判。 
 



神審判拒絕悔改的人：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
是領你悔改呢。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積蓄忿怒以致上帝震怒，顯

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2：4-5） 
1） 神審判他們的罪行： “藐視”是指人對人，對事故意眨低，不按著他們該

受的尊重對待。當一個人在法庭上表現出不尊重法律，對法官不敬，會

被判 “藐視法庭”之罪。一樣道理，一個人若對神的恩典，寬容，忍耐不
尊重，不肯悔改，他就必被神審判。其實 “神願意萬人悔改，不願看到
一個人沉淪。”（彼後 3：9）但是對這些故意犯罪，拒絕悔改的人，神

沒別的辦法救他們，必要對他們施審判。 
2） 神審判他們的罪心： “悔改”的意思是指從邪道上出來，回歸到正路而行。

拒絕悔改，等於拒絕離開邪道，拒絕回轉到正道而行。這個字，常用在

人內心的態度上：一個人先在內心拒絕神的正道，他在 行為上行出來的
當然是違背神，犯罪的行為。故此，他们不止是在行為上犯罪，乃是先

在心態上犯罪。對這類人，他們不會悔改，當然得不到神的赦免。 悔改
包括三個重要內容： 
a) 首先，我們必須向神承認有罪，為罪憂傷痛悔。 
b) 然後，誠心求神饒恕，赦免，除去。 
c) 最後，決心離棄犯罪，不再重犯。 
     最好的例子是 “浪子回頭”的故事：他首先知罪，知錯，心中難過。其
次他決定回家向父親認錯，求父親饒恕他。最後他留在家中，不再往外

跑，不再重犯從前的錯誤。 
 

神按人的行為施審判： “他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2：6） 
1） 神的慈愛和公義：有些人聽到神的審判時會反駁 “那神的慈愛到那去

啦？”他們說：審判中那來的慈愛？我們對神的認識應該全面。神是慈

愛，神也是公義。希伯來書 12：5-6 說得好：“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
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

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神的管教
和審判兒女一樣，不是恨他們，乃是愛他們。今天的經文重點不在神的

愛，乃注重在神的公義。神的愛多用在認罪，悔改，赦免，得救上。這

裏是注意神的公義，神要我們認真遵行他的真理。當我們故意拒擋神，

違背神之時，他就用管教，審判將我們帶回來，回到他的慈愛中。 
2） 我們對神的責任：保羅提醒我們作為神兒女的人，得到神 的拯救，對神

有責任。他說：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台前顯露出來，叫各人按
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林後 5：10）這是神在執行公義必須
作的事。當我們接受神在我們生命中的主權，我們稱他為救主，他也是



我們生命之主。我們有責任遵行主的教訓，按他的旨意行事為人。在 
“分金托僕”的比喻中（馬太 25：26-30）我們看見神對他的僕人有托付，
有要求，他們對主人有責任，應當盡力去行主的意願，作忠心的僕人。

神的公義必要執行，賞善罰惡的行為。故此，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神

有責任，必須遵行他的吩咐教導。 
 
神會審判一切秘密：（2：11-16） 

1） 神不會偏待人：在 2：7-11 中，保羅解釋神不偏待人的神性，不論猶太
人，外邦人，不論有律法或沒有律法。故此，沒有任何人可以藉口，可

以推搪，可以強辯。一切的人都要誠實地向神交帳受報應，這一點也包

括各人要為自己所行所作的負責任。 
2） 神知一切秘密： “就在神藉耶穌基督審判人隱秘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

音所言。”（2：16）我們要知道神是無所不知的神，沒有人，沒有任何
秘密能在神面前隱藏。這一點提醒我們當十分小心我們的行事為人，因

為到審判的日子，一切秘密都要顯露出來，接受神的審判。 
 
這篇信息有兩個目的： 

1） 遵行主道必然蒙福：在以色列未嘗進入迦南之前，神給他們頒佈律法典
章有一個目的：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你們要謹守遵行，好叫你
們存活，人數增多，且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的那地。”（申 8：
1）神給人誡命律例不是為了虐待人，不是為了奪去人的自由，也不是
要人受傷害。你若唸第八章全章經文，你就知道，神的愛心，神的祝福。

在申命記前四十年，當神頒佈十誡之時，他早就說明是為了以列人的益

處。出埃及記 20：6 說：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
千代。”神的律例是為了保護我們，不是要轄制我們，乃是要我們行事
為人配得神的祝福。 

2） 神已預備赦罪良方：我們如果能謙卑，誠實，看看自己過去所行所作，
我們必會承認我們沒有凡事遵行神的教導。故此，神為我們預備赦罪的

良方，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一書 1：9）這是到達神面前得潔淨的
路：向神認罪。自覺憂傷，立志離罪行善，罪必蒙赦免，使我們不至被

定罪，得神的祝福。 


